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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改造背景
①自 2017 年以来，环保形势日益严峻，挥发性有

机（VOCs）纳入《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监管范围，各级环
保部门要求对挥发性有机物（VOCs）限期进行治理。根
据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《2018 年大气污染防治
行动计划通知》中提到：加快推进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
物（VOCs）综合治理，全面完成《山西省重点行业挥发
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方案》；

②我公司甲醇装车过程中甲醇挥发气体采用常压放
空处理，甲醇储罐内的挥发气体也是经过罐顶呼吸阀后
放空。由于甲醇罐区 VOCs 挥发性有机气体无组织排放，
对周围环境和人员生活均造成一定伤害；

③环保形势越来越严峻。2015 年 7 月国家发布了 
《石油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31571-2015），
要求甲醇排放浓度≤ 50mg/m3。

因此，在目前严峻的环保形势下，甲醇罐区 VOCs
挥发性有机气体回收势在必行。

2 改造目的
对甲醇装车过程中及甲醇储罐内的挥发性有机气体

回收处理，达到环保排放要求，减少对生产环境和自然
环境的影响。

3 方案选择
VOCs 挥发性有机气体分离、回收处理一般有以下

几种工艺，结合甲醇罐区废气回收及处理后尾气排放指
标，我们进行了工艺对比：

甲醇罐区 VOCs 挥发性有机气体回收工艺对比
方法 工艺优势 存在问题

吸附
法

1、工艺技术简单，
设备运行负荷量大；
2 活性炭吸附率高可
达 97%；3、动力设
备少，运行能耗低；4、
动力设备投资少

1、活性炭层经过多次循环洗床，
吸附剂损耗大，使得运行成本高；
2、吸附层易产生高温热，存在
安全隐患；3、不适合处理气体
量大的工艺，甲醇不能得到回收；
4、固废处理成本高

吸收
法

除占地面积和设备投
资较少外没有较好的
优势，有待于完善和
提高

1、该方案无法实现甲醇和水分
离，废水量大；2、吸收效果差，
尾气达不到国家要求排放标准

膜分
离法

1、工艺技术简单，运
行过程中无项变化，
易操作；2、运行能
耗较低

1、实现不了甲醇液化，甲醇气
体净化后无意义；2、压缩机防
爆性能高，存在安全隐患；3、
膜及组件需要定时整体更换；机
组寿命短

冷
凝 -
吸收
法

1、工艺过程简单，
易操作；2、低温、
低压比较安全；3、
回收甲醇品质好，纯
度高；4、尾气能达
到国家要求排放指标

一次性投资高

经过各种工艺对比，结合现场实际情况和尾气达标
排放指标，我公司认为冷凝 - 吸收法较好，适合甲醇罐
区 VOCs 挥发性有机气体回收处理。

4 建设规模及方案
4.1 气体排放情况

本项目 VOCs 主要来源于产品储罐区和装车系统，
主要污染物为甲醇，甲醇蒸汽平均浓度为 62g/m3（最大
峰值浓度为 340 g/m3），其产品储罐区和装车系统统计
情况见下表：
4.1.1 产品储罐区

VOCs 储罐区一览表

序号 物料名称 容积 m3 结构
进料泵
m3/h

泵台数
（台）

1 1# 甲醇储罐 3000 内浮顶罐 50
1

2 2# 甲醇储罐 3000 内浮顶罐 50
3 3# 甲醇储罐 5000 内浮顶罐 50

1
4 4# 甲醇储罐 5000 内浮顶罐 50

4.1.2 装车区

装卸区 VOCs 核算表
序号 类型 设备名称 流量 m3/h 数量

1 鹤管 1 甲醇鹤管 50
泵流量：

200m3/h，1 台
2 鹤管 2 甲醇鹤管 50
3 鹤管 3 甲醇鹤管 50
4 鹤管 4 甲醇鹤管 50

罐区同时进料泵（50m3/h）开启台数为 1 台，装车
系统同时开启泵（200m3/h）台数为 1 台，考虑罐区和装
车系统同时工作及兼顾罐区小呼吸排放量，罐区系数取
1.2；

装车区根据《油品装载系统油气回收设施设计规范》
（GB50759-2012）规定，挥发性有机气体回收装置的设
计规模最大装车体积流量的 1.0-1.1 倍，本次取 1.0 倍，
经综合计算，本次设计罐区及装车区挥发性有机气体回
收装置处理能力为 260m3/h。
4.2 建设规模

260m3/h 甲醇储罐区及装车区挥发性有机气体治理；
尾气排放浓度：甲醇≤ 50mg/m3《GB31571-2015》。

甲醇罐区VOCs 回收装置运行小结

王军喜（阳煤丰喜（肥业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临猗分公司，山西　运城　044100）

摘　要：为满足 GB 37822-2019《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》，对 60 万 t/a 甲醇装置罐区挥发性有机
化合物（VOCs）回收装置运行进行研究，使排放尾气中的 VOCs 得以治理，保证达标排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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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产品方案

回收甲醇：65t/a。
4.4 改造方案

对甲醇罐区现有甲醇罐进行改造，将呼吸窗全部密
封，在罐顶上增加呼吸阀和泄压人孔；对装车区现有装
车鹤管上装式密封不严问题进行改装，改装为下装密闭
式，充装完成后鹤管同罐车阀门分离时无液体残留，和
槽车接口采用 API 干式接口，符合国家通用标准。由于
甲醇储罐区和装车区距离较近且气量不大可以共设一套
挥发性有机气体回收装置，回收装置采用“冷凝 + 吸收”
工艺对挥发的有机气体进行回收。收集到的挥发气体直
接输送到回收装置的冷凝单元，经过两级冷凝，第一级
冷凝为来气与气液分离器气相出口气换热冷凝，温度比
来气温度下降 15℃，第二级通过压缩机将来气冷凝到
-35℃，经过两级连续降温甲醇气绝大部分被冷凝为液
体，经过气液分离器进行气液分离；冷凝下来的液体进
入缓冲罐，然后通过泵送入用户指定储罐。冷凝后的废
气还含有少量的甲醇气，送入吸收塔下部，水从吸收塔
上部喷淋向下，在填料区气体和水充分接触，甲醇被吸
收进水里，吸收后的废气通过 15m 烟囱达标排放。

5 生产方法及主要流程
本项目采取冷凝 + 吸收组合工艺。
该工艺流程为：将甲醇罐区及装车产生的 VOCs 挥

发性有机气体汇聚，通过引风机依次经过冷凝单元和吸
收单元 2 个处理单元，冷凝完的气液混合物经过气液分
离器分离后，液态甲醇由回流泵送入甲醇储罐，剩余未
液化的气体进入水洗塔吸收系统进行进一步处理，尾气
达标后进行放空处理。

冷凝单元：主要根据甲醇介质特性并结合生产要
求，设计为二级冷凝。第一级：利用处理后的尾气所带
的余冷将甲醇罐区及装车产生的 VOCs 气体温度从环境
温度降低 10℃左右，使气体中部分挥发性组分和部分水
蒸汽冷凝液化；第二级：采用压缩机组制冷将预冷后的
VOCs 气体降到 -35℃，使其组分冷凝液化，甲醇回收
率达 99% 以上。

吸收单元：由于甲醇易溶于水，对冷凝之后的低温
低浓度余气回收余冷后进入水喷淋高效填料吸收塔，拦
截吸收余气中的甲醇，让尾气达标排放。

6 安全方案
由于在罐区重大危险源区域运行，因此在生产运行

的全过程中采取了如下防护措施：
①本装置采用露天化设计，以防止可燃、有毒气体

积聚；
②本系统所有配置在现场的动设备、电气、仪表、

控制系统等选用防爆产品，防爆等级为 EXd Ⅱ BT4，防
护等级不低于 IP65。对各相关设备及管道设置防雷及防
静电接地系统；

③装置设置了报警、联锁装置，当出现异常时，会
立即报警，严重时自动联锁停机。装置现场设有紧急停

机按钮，控制系统也可遥控紧急停机；
④净化后的尾气采用 15m 高空排放措施，并设置了

阻火器；
⑤在每个储罐的接出口处设置单呼阀和全天候防爆

轰阻火器，使气体只能呼出不能呼入，从而防止气体倒
流罐引发危险；在油气回收总管上设置在线氧分析仪，
实时检测排出气体中的氧含量，氧含量超过一定数值，
就会进行声光报警；

⑥当系统停电时，系统内所有电气设备均停机。此
时，进口电动阀自动关闭，压力真空安全阀自动打开，
将挥发性有机气体高空放散；

⑦挥发性有机气体回收装置紧急排空保护、自动式
机械式多点超温保护、高低液位保护、高低压力保护、
内置过热保护、安全阀、过载保护、欠相、逆相、过电
压等；

⑧采用密封良好的设备及管道储存和输送 VOCs 气
体，防止泄漏。在装置区内可能泄漏可燃气体和有毒气
体的地点设置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器，及时发
现和处理装置区内的气体泄漏情况；

⑨对回收设备、管道均作防静电接地。防雷、防静 
电、保护接地连网共用接地极，接地电阻不大于 4Ω。
保证在出现电气接地故障时不会出现危险接触电压和跨
步电压。

7 实际运行状况
本次技术改造于 2019 年 8 月实施，2019 年 11 月投

入运行。装置投入运行后，效果明显，现场无异味，放
空气委托第三方检测结果 7mg/m3，达到了《石油化学工
业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31571-2015）要求的甲醇排放浓
度≤ 50mg/m3 的指标。

8 结论
该装置技术先进，自动化程度高，系统操作简便，

基本属于无人值守，运行一年多未出现任何问题。不仅
减少厂区的 VOCs 排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，对实现环境
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起到重要作用，而且彻底解决了罐区
可燃气体挥发、放空的安全隐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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